
 

 

 

苏教体艺函〔2025〕9 号  

 
省教育厅 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江苏省 

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

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全国及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坚持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统筹推进高校体育工作改革发展，切实增强

学生体质健康，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根据

省政府统一部署，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定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6

年 9 月举办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 

省运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体育盛会。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是一届综

合性大学生运动会，现将《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

规程总则》印发给你们，请各高校认真学习，积极筹备，精心组

织，严格按照竞赛规程要求，认真做好组队、训练、参赛等各项

工作。要以赛事为载体，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切实将本届省运会高校部比赛办成 “团结、奋进、文明、育人” 的

体育盛会。同时，要以本届省运会为新的契机，全面实施大学生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 苏 省 体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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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 

竞赛规程总则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25 年 9 月至 2026 年 9 月 

（二）地点：连云港市、相关高等学校 

二、参加单位 

全省各高等院校（含独立学院） 

三、竞赛分组 

（一）甲组：本科院校组 

1.甲 A 组：本科院校高水平组 

2.甲 B 组：本科院校普通组 

（二）乙组：高职院校组 

四、竞赛项目 

（一）项目设置 

1.甲组：田径、游泳、篮球、排球（室内排球、沙滩排球、

气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垒球、健美操（含

啦啦操）、武术、跆拳道、龙狮、龙舟、轮滑、飞镖等 16 个大

项。 

2.乙组：田径、篮球、排球（室内排球、气排球）、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垒球、健美操（含啦啦操）、跆拳道、

龙狮、龙舟、轮滑、飞镖等 14 个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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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项设置（见附件 1）。 

五、运动员资格 

（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注册的我省普通高等学

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含港澳台学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无法查询信息的新生，由所在高校按照组委会要求出具有

效证明。外国留学生和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不得报名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须在《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管

理系统》注册，并经审核通过。 

（三）遵守学生守则，运动员守则，在校综合表现良好。 

（四）经二级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证明其身体健康。 

（五）凡经教育部批准举办高水平运动项目的学校，在集体

项目比赛中若该校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在籍在校高水平运动员

报名参赛，则该校必须参加甲 A 组比赛；若该校不报高水平运

动员参赛，则允许报名参加甲 B 组比赛；若该校该项目男队（女

队）无在籍在校运动员，则只允许报名参加甲 B 组比赛。在田

径、游泳比赛中允许该校跨组同时报名参赛，即高水平运动员参

加甲 A 组比赛，普通学生运动员参加甲 B 组比赛，但报名参赛

必须符合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项目相关规定（见

附件 1），遵照各项目单项竞赛规程。甲组体育专业学生只能参

加甲 A 组比赛。 

（六）同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所学校参加一个组别、一个

大项的比赛（室内排球、沙滩排球和气排球不可相互兼项）。 

（七）已参加省运动会高校部累计三届甲组（本科）比赛、



 —5— 

两届乙组（高职）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届省运会赛事（以

秩序册、成绩册名单为准）。 

（八）有关限制性赛事要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

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相关内容。 

（九）有关单项竞赛参赛资格特殊规定，根据各单项竞赛规

程执行。 

（十）省教育厅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

查，并通过公示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利用自

查、互查或举报等方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六、运动员注册 

（一）凡报名参加本届省运动会的运动员，报名前必须由所

在学校登录《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管理系统》（网址：

http://twy.jse.edu.cn/sports/#/login）进行网上注册。 

（二）注册时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教练员信息、运动员信息、

上传参赛运动员本人的学籍证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件》（或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学生证

及近期免冠一寸照片等有关材料。 

（三）运动员注册截止时间为赛前 45 天，以网络注册时间

为准，逾期不予受理、不得报名参赛。 

七、竞赛办法 

（一）省教育厅审定并由省学生体育协会公布各单项竞赛规

程。 

（二）比赛执行全国各单项体育协会审定的各项目最新竞赛

http://twy.jse.edu.cn/sport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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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或由省教育厅审定的单项竞赛办法。 

（三）本科院校普通组篮球、排球（沙滩排球、气排球除外）、

足球，高职院校组篮球、排球（气排球除外）、足球需通过预赛

取得参加决赛参赛资格。预赛分别由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高校工

作委员篮球、排球和足球分会根据相应项目竞赛规程有关规定，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四）除部分按照竞赛规则或省教育厅审定的竞赛办法规

定，比赛名次可以并列的项目外，其他项目均须排出名次，不得

并列。 

（五）报名参赛单位不足 3 个的大项（分项）将取消设项；

各项目比赛报名不足 3 人或 3 队的小项将取消比赛。 

八、录取名次及计分、奖励办法 

（一）决赛阶段各单项个人、团体和集体项目比赛均录取前

八名，参赛人数（队伍）等于或少于 8 人（队）的，依次递减 1

人（队）录取名次（有预赛的项目除外）。个人项目的计分为：9、

7、6、5、4、3、2、1；团体、接力、全能项目、沙滩排球、气

排球、龙舟、龙狮、啦啦操项目均按照个人项目相应名次得分的

2 倍计分；篮球、排球（室内）、棒垒球项目均按照个人项目相

应名次得分的 6 倍计分；足球项目按照个人项目相应名次得分的

8 倍计分。 

（二）设破超纪录加分，凡打破江苏省大学生田径、游泳最

高纪录者加 9 分；打破全国大学生田径、游泳最高纪录者加 18

分（同时打破江苏省大学生最高纪录、全国大学生最高纪录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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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破超纪录者不重复计分，只按 1 个项次破超纪录的最高分计

分）。 

（三）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 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

铜牌和奖励证书；获得其它名次者颁发奖励证书。 

（四）田径、游泳、武术、健美操（含啦啦操）竞赛项目:

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录取的学生、体育类专业学生和普通学

生运动员同场比赛，分别按成绩采用同名次录取计分办法。按高

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录取的学生和体育类专业学生同名次比赛

成绩必须高于普通学生运动员；田径、游泳项目省专业队学生运

动员同名次比赛成绩必须高于高水平、体育类专业、普通学生运

动员。若高水平和体育类专业学生运动员同名次比赛成绩低于普

通学生运动员，则其按照高于相对应的普通学生运动员比赛成绩

录取的同名次给予计分；若田径、游泳项目省专业队学生运动员

同名次比赛成绩低于高水平、体育类专业、普通学生运动员，则

其按照高于相对应的高水平、体育类专业、普通学生运动员比赛

成绩录取的同名次给予计分。 

（五）跆拳道项目比赛录取名次为 1、2、3、3、5、5、5、

5，计分以 9、7、5.5、5.5、2.5、2.5、2.5、2.5 计入。 

九、设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校长杯奖”“突出贡

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见附件 2、3） 

十、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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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团团部工作人员规定：各高校成立参加江苏省第

二十一届运动会代表团，团部人员组成：团长 1 人，副团长 2 人，

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 人。 

（二）各项目报名人数及要求（见附件 4）。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 报名 

1.各单位赛前 30 天在《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管

理系统》（网址：http://twy.jse.edu.cn/sports/#/login）中完成项目

报名工作。 

2.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日期报名，逾期无效；参赛项目

一经报名不得更改。 

（二）报到 

1.技术代表、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裁判长（副裁判

长）、技术官员、仲裁委员于比赛前 2 天报到,裁判员于比赛前 1

天报到。 

2.参加各项目比赛的运动员、领队、教练员，于比赛前 2 天

报到。在报到和资格审查时运动员本人需要到达现场，携带《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含《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

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以及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新生录取名册（网上打印的学

籍证明不予认可）、学生证原件、体检报告（必含心电图、血压

指标）、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等方可办理报到手续，凡提

交材料不全者，不允许参加比赛。 

http://twy.jse.edu.cn/sports/#/login


 —9— 

十二、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含技术代表、仲裁、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

等）由单项分会经商学生体协后，拟定建议名单，报省教育厅、

省体育局审核确认。 

十三、赛风赛纪 

（一）各高校须对本单位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

认真审查，按照本《竞赛规程总则》规定，严格把关，坚决杜绝

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违反规定的行为。 

（二）为严肃赛风赛纪，运动会组委会将设立由省教育厅、

省体育局、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和有关单项分会联合组成

的“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以

下简称“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参赛运动队（员）、

技术官员和有关工作人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监督工作，并建立信访

举报及申诉处理机制。 

（三）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技术

官员及其所在单位的处罚，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

罚规定》以及《省教育厅关于给予江苏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高校部

比赛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处理的通知》（苏教体艺函〔2022〕3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赛会相关规定执行，并对相关责任人及其

所在单位进行责任追究。 

十四、经费 

（一）按照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及财务管

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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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办单位所选派官员、技术代表、仲裁、比赛监督、

裁判长（员）差旅费，由赛会负责。 

十五、其它规定 

（一）关于办理保险规定：参加本届运动会各项目比赛的所

有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由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统一购买。 

（二）有关代表团团旗。各代表团自备，颜色自定，规格 3

米×2 米。代表团团旗除标明规程规定的代表团名称外，不得出

现其它标志。 

十六、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属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体育局 

 

附件：1.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项目  

2.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校长杯奖”“突出

贡献奖”评选办法  

3.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体育道德风尚奖” 

评选办法 

4.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各项目报名人数

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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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项目 
 

一、田径（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一）甲 A 组男子（共 23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

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110 米栏、400 米栏、3000

米障碍、10000 米竞走、20000 米竞走、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铅球、标枪、铁饼、

链球、十项全能。 

（二）甲 B 组、乙组男子（共 21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110 米栏、400 米栏、

5000 米竞走、10000 米竞走、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铅球、标枪、铁饼、十项全能。 

（三）甲 A 组女子（共 23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

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100 米栏、400 米栏、3000

米障碍、5000 米竞走、10000 米竞走、4×100 米接力、4×400 米

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铅球、标枪、铁饼、

链球、七项全能。 

（四）甲 B 组、乙组女子（共 21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100 栏、400 米栏、

3000 米竞走、5000 米竞走、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

跳远、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铅球、标枪、铁饼、七项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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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泳（设甲 A、甲 B 组） 

（一）甲组男子（共 18 项）：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

200 米自由泳、400 米自由泳、1500 米自由泳、50 米蛙泳、100

米蛙泳、200 米蛙泳、50 米蝶泳、100 米蝶泳、200 米蝶泳、50

米仰泳、100 米仰泳、200 米仰泳、200 米混合泳、400 米混合泳、 

4×100 米混合泳接力、4×100 米自由泳接力。  

（二）甲组女子（共 18 项）：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

200 米自由泳、400 米自由泳、800 米自由泳、50 米蛙泳、100

米蛙泳、200 米蛙泳、50 米蝶泳、100 米蝶泳、200 米蝶泳、50

米仰泳、100 米仰泳、200 米仰泳、200 米混合泳、400 米混合泳、 

4×100 米混合泳接力、4×100 米自由泳接力。 

（三）混合（共 2 项）：男女混合 4×100 米自由泳接力、男

女混合 4×100 米混合泳接力。 

三、篮球（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一）甲组：甲 A 男子组、女子组；甲 B 男子组、女子组。 

（二）乙组：男子组、女子组。 

四、排球（室内排球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沙滩排球设

甲 A、甲 B 组；气排球设甲 B 组和乙组） 

（一）甲组（室内）：甲 A 男子组、女子组；甲 B 男子组、

女子组。 

（二）乙组（室内）：男子组、女子组。 

（三）甲组（沙滩）：甲 A 男子组、女子组；甲 B 男子组、

女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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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 B 组、乙组（气排球）：男、女混合 5 人制（至

少 1 名女子运动员）。 

五、足球（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一）甲组：甲 A 男子组、女子组；甲 B 男子组、女子组。 

（二）乙组：男子组、女子组。 

六、乒乓球（各 7 项，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

子双打、混合双打。 

七、羽毛球（各 7 项，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

子双打、混合双打。 

八、网球（各 7 项，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

子双打、混合双打。 

九、棒垒球（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10 人制男女混合慢投垒球（7 男+3 女）。 

十、武术（男、女各 10 项，设甲 A、甲 B 组） 

（一）男子 10 项 

1. 拳术类项目：自选长拳、自选太极拳、自选南拳。 

2. 短器械项目：自选刀术、自选剑术、自选太极剑。 

3. 长器械项目（不含太极器械类）：自选枪术、自选棍术、

自选南棍。 

4. 对练项目：男子对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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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子 10 项 

1. 拳术类项目：自选长拳、自选太极拳、自选南拳。 

2. 短器械项目：自选刀术、自选剑术、自选太极剑、自选

南刀。 

3. 长器械项目（不含太极器械类）：自选枪术、自选棍术。 

4. 对练项目：女子对练。 

十一、健美操（啦啦操，共 7 项，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双、三人操、五人操、花球啦

啦操、技巧啦啦操。 

十二、跆拳道（男、女各 5 项，设甲 A、甲 B 组和乙组） 

（一）男子：54 公斤级、63 公斤级、72 公斤级、80 公斤级、

＋80 公斤级。 

（二）女子：47 公斤级、55 公斤级、63 公斤级、72 公斤级、

＋72 公斤级。 

十三、龙狮（共 4 项，设甲 B 组和乙组） 

（一）舞龙：规定套路、自选套路。 

（二）北狮：自选套路、竞速北狮。 

十四、龙舟（男、女各 2 项，设甲 B 组和乙组） 

（一）男子：200 米、500 米直道赛。 

（二）女子：200 米、500 米直道赛。 

十五、轮滑（男、女各 3 项，设甲 B 组和乙组） 

（一）男子：单脚速度过桩、双鱼速度过桩、前蛇速度过桩。 

（二）女子：单脚速度过桩、双鱼速度过桩、前蛇速度过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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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飞镖（共 5 项，设甲 B 组和乙组） 

男子个人混合赛、女子个人混合赛、男子双人混合赛、女子

双人混合赛、男女双人混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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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校长杯奖” 

“突出贡献奖”评选办法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保证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顺利进行，激励全省高

校积极参与比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体现“团结、奋进、

文明、育人” 宗旨，决定在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

期间开展“校长杯奖”“突出贡献奖”评选活动。 

一、评选对象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各代表团。 

二、评选奖项 

“校长杯奖”“突出贡献奖”。 

三、评选条件 

（一）“校长杯奖” 

1. 积极参与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获优良

竞赛成绩。 

2. 积极做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上报及毕业学生体质

健康证书发放工作。 

3. 认真执行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规程总

则、各项目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和有关规定。 

4. 严格遵守《运动员守则》《教练员守则》《全国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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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5. 无违反赛风赛纪行为。 

（二）突出贡献奖 

1. 积极组队代表江苏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

（青年） 运动会和科学论文报告会。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上获得分

值和科学论文报告会上获得表彰。 

3. 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竞

赛规程总则、各项目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和有关规定。 

4. 严格遵守《运动员守则》《教练员守则》《全国学生体

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5. 无违反赛风赛纪行为。 

四、评选办法 

（一）“校长杯奖” 

1. “校长杯奖”：由比赛团体总分、比赛参与总分和学生体质

健康工作执行总分组成。 

2. 比赛团体总分：各组别、各项目相应得分，分别以其运

动员在相应组别的各项目名次得分、破记录得分之和。 

3. 比赛参与总分：学校每参加一项比赛（含预赛、决赛项

目）得10分，学校参赛项目分值累计之和。 

4. 学校体质健康工作执行总分：近3年各参赛学校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组织、上报和毕业班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证书发放情

况，以合格、不合格二个等级予以界定，合格者赋予50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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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者赋予零分分值。 

5. 在比赛中若有违反赛风赛纪行为者，实行一票否决。 

（二）“突出贡献奖” 

设立一等奖和二等奖。 

1. 一等奖评选标准： 

（1）代表我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

动会（校园组）并取得竞赛积分前8名的高等院校；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科学论

文报告会上取得科报会积分前8名的高等院校。 

2. 二等奖评选标准： 

（1）代表我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

动会（校园组）并取得竞赛积分的高等院校。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科学论

文报告会上取得科报会积分的高等院校。 

3. 在上述比赛中出现违反赛风赛纪行为者，实行一票否决。 

五、评选名额 

（一）甲组、乙组“校长杯奖”各20名。 

（二）突出贡献奖若干。 

六、奖励办法 

（一）获得“校长杯奖”代表团，在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

闭幕式上授予奖牌。 

（二）获得“突出贡献奖”学校，在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

高校部总结大会上授予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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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为保证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顺利进行，激励

广大运动员和裁判员团结拼搏、公正竞赛、发扬社会主义体育道

德风尚，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

分体现“团结、奋进、文明、育人” 宗旨，在江苏省第二十一届

运动会高校部比赛期间 组织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 

一、评选对象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各代表团、运动队、运动员、

教练员和裁判员。 

二、评选奖项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

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优秀教

练员”和“优秀裁判员”。 

三、评选条件 

（一）遵守《运动员守则》《教练员守则》《裁判员守则》

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二）执行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规程总则、各项目

竞赛规程、竞赛规则以及有关规定。 

（三）代表团能够加强运动队教育和管理，树立良好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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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纪律观念强，遵守公正竞赛、公平竞争原则，各方面表现良

好。 

（四）运动队服从安排、听从指挥，遵守各项目竞赛有关要

求，主动加强对工作人员、运动员教育和管理，赛风纪律情况良

好。 

（五）运动员能够遵守赛场纪律，比赛作风端正，尊重对手、

尊重裁判、尊重观众，充分展现当代大学生运动员良好的体育道

德风尚。 

（六）裁判员能够认真遵守各项规定，做到严肃、认真、公

正、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切实维护比赛声誉。 

（七）教练员以身作则，对运动员严格管理，为人师表。 

（八）比赛期间有下列问题之一，取消代表团或运动队的评

选资格。 

1. 所属运动队、运动员、工作人员因严重违纪受到通报批

评。 

2. 因被认定为打假球、有意串通改变比赛胜负或名次受到

处理。 

3. 所属运动员出现冒名顶替等资格作假问题。 

4. 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5. 组织、参与特殊或重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 

6. 本届运动会上经过预赛取得篮球、排球和足球决赛资格

的代表队，无故不参加决赛。 

四、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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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团 

由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组委会负责。“体育道德风尚奖

代表团” 是以各代表团参赛项目和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

队”次数为重要依据，以遵守赛风赛纪为必要条件。 

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计算公式如下： 

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分值＝（X*10分）50%+（Y*10分）

50% 

其中，X表示各代表团参赛项目次数总和，Y表示各代表团

获得单项“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次数总和。 

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分值高者列前，若代表团（运动队）

有不良赛风赛纪行为，则实行一票否决。 

（二）运动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

其评选方法如下： 

1. 由参赛学校、资格与纪律监督委员会、比赛监督（仲裁）

和裁判长分别独立填写“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推荐表，上报赛

区竞赛处。 

2. 赛区竞赛处进行统计，按照推荐票数多少排序，票数多

者名次列前，初步推选额定比例“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学校。 

3. 赛区竞委会审核被推荐学校赛风赛纪情况，若有赛风赛

纪不良行为者，则取消其资格，后继名次替补。 

（三）运动员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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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评选方法如下： 

由各校按照实际参赛人数比例组织与推荐产生。 

（四）优秀教练员 

优秀教练员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其评选方法

如下： 

1. 必须是比赛成绩优异，名次列前者。 

2. 必须担任主教练职务。 

3. 整个比赛中教练员和运动队表现良好，无不良赛风赛纪

行为。 

（五）优秀裁判员 

优秀裁判员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其评选方法

如下： 

1.由裁判长推荐产生。 

2.整个比赛中执场公正，被各代表队认可，无不良赛风赛纪

行为。 

五、评选名额 

（一）“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具体名额根据比赛实际情况

确定。 

（二）运动队评选，原则上按参赛队数4︰1比例进行。根据

项目男、女队可分别进行评选。 

（三）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评选由各项目竞赛委员会根

据项目特点和具体情况确定评选名额。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名额比例原则上分别为6︰1。  



 —23— 

六、奖励办法 

（一）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在江苏省第二十一届

运动会闭幕式上授予奖牌。 

（二）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在各项目比赛结束后

授予奖牌。 

（三）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运动员、优秀教练员、优秀

裁判员，在各项目比赛结束后，以学校为单位登录《江苏省青少

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系统》进行获奖证书打印。 

七、评选活动注意事项 

（一）各项目竞赛委员会在评选工作中要加强宣传教育，将

评选活动与平时教育管理结合起来，防止将评选活动任务化，形

式化、指标化。 

（二）评选工作应重点放在运动队，促使各参赛运动队在抓

好训练、比赛的同时，注重抓好运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

工作。 

（三）评选工作要注意赛场表现和平时表现相结合，运动技

术水平和赛场作风相结合，要有利于运动队之间、运动员之间的

团结，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四）评选结果原则上在本项目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揭晓，

不得提前或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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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高校部 
各项目报名人数及要求 

 

一、田径 

（一）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

运动员 20 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2/3。 

（二）各单位参加各组别比赛的运动员，每人可报名参加同

一组别 2 个单项的比赛，另可兼报同一组别接力项目的比赛；参

加全能项目的运动员仅可兼报接力；各组别接力项目每单位限报

一队。 

（三）若本科院校同时报名参加甲 A 组和甲 B 组比赛，则

视为该院校报名 1 支队伍参赛，其“报名人数及要求”执行上述

（一）、（二）条款内容。 

二、游泳 

（一）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

运动员 15 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2∕3。 

（二）各单位参加各组别比赛运动员，每人可报名参加同一

组别 3 个单项比赛，另可兼报同一组别接力项目比赛；各组别接

力项目每单位限报一队。 

（三）若本科院校同时报名参加甲 A 组和甲 B 组比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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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该院校报名 1 支队伍参赛，其“报名人数及要求”执行上述

（一）、（二）条款内容。 

三、篮球 

篮球（男、女）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

员 2 人，运动员 16 人（到赛区参赛人数为 12 人）。 

四、排球 

排球（男、女）每单位限报 1 队。其中，排球（室内，男、

女）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 16 人（到赛区参

赛人数为 12 人）；沙滩排球（男、女）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

员 2 人，运动员 4 人（到赛区参赛人数为 3 人）；气排球每队限

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 10 人（到赛区参赛人数为 8

人）。 

五、足球 

足球（男、女）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

员 2 人，运动员 24 人（到赛区参赛人数为 20 人）。 

六、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一）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

男、女运动员各 4 人； 

（二）运动员可报名参加团体和各单项比赛。其中，每单位

的男（女）子单打限报运动员 2 人；男（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比赛，各限报运动员 1 对。 

七、棒垒球 

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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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赛区参赛人数为 16 人）。 

八、武术 

（一）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

男、女运动员各 4 人； 

（二）每名运动员限报名参加 3 个单项比赛（含对练项目），

每项限报 2 人，对练项目限报男、女各 1 对。 

九、健美操（啦啦操） 

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男、女

运动员共 26 人。每名运动员限报 3 项，每个单项每单位限报 1

人（对、队）。 

十、龙狮 

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运动员

舞龙 12 人、北狮 8 人。男女不限。 

十一、跆拳道 

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男、女

运动员各 5 人。每单位每个级别限报 1 名运动员。 

十二、龙舟 

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男、女

运动员各 14 人（到赛区参赛人数男、女各 12 人）。 

十三、轮滑 

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男、女

运动员各 3 人。每名运动员限报 2 项，每项每单位限报 2 人。 

十四、飞镖 

http://www.ydsoo.com/jianmeike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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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男、女

运动员各 4 人。每人可报 2 项，每项限报 2 人（对）。 
 

 

 

 

 

 

 

 

 

 


